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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北土司制度产

生的基础——羁縻政策

西北土司制度产生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始皇

立郡县，华夏之民隶郡县，部落之众归属邦，由典属国“掌蛮夷降

者”。据史籍记载，两汉朝廷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对民族

地区的统治，制定了一套适合于少数民族情况的羁縻政策，在西

北民族地区设立属国都尉、护羌校尉和西域都护，任命其首领为

王、侯，统治本族人民。到唐代，羁縻政策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央

对内附诸族“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

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

于令式。”

本章将探讨汉唐时代羁縻政策产生的原因、西北民族地区

的管理机构、中央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及羁縻政策在西

北边疆地区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第一节　　羁縻政策产生的原因

羁縻政策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最高统治者统治少数民族的思想有关。不论是奴隶

主，还是封建主，只要有力量，他们就要扩大领土和增加剥削对

象，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汉朝统治者当然也不会例

《 百官 上。公卿表》卷汉书
②《新唐书 地理志》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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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汉武帝闻大宛、大夏、安息皆大国，多奇货，且兵弱易击，

便认为“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

于四海” 。为了招徕少数民族，巩固民族地区的统治，汉王朝

对归附的首领“赐以衣冠、印绶”，以达到“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

之”的目的。

早在景帝时，匈奴王徐卢等 人前来归附，景帝封他们为

侯，食邑大多至千户以上。 武帝对于内附首领更加优待，浑邪

王率数万之众来归，汉王朝发车两万乘迎之，赏赐所费百余万。

人，食邑有的多至万匈奴上层人物被封为侯者 户，如浑邪王，

较少的上千户，最少的也有五六百户；一部分首领被安置在属国

机构中，如梁期侯任破奴为属国都尉，昆侯渠复累任属国大且

渠，骐侯驹几为属国骑兵长。

从历史上看，唐代统治者统治少数民族的思想是比较开明

的。这表现在：第一，对少数民族大体上与汉族同等看待。唐代

皇帝在总结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时，看到“自古以来

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汉武伐匈奴，隋炀征辽左，人贫国

败，实由此之由” 。唐朝一些较开明的帝王抛弃了传统的“贵

中华、贱夷狄” 的陈腐观念，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平等看待。唐

高祖李渊在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将昔日帝王“怀柔远人”的羁

縻政策发扬光大。唐太宗继承其父的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

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主张对各少数民 。由于族“爱之如一”

《史记 大宛传》卷
（册府元龟 外臣部》卷

绛侯《史记 周勃世家》卷
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贞观政要 征伐》卷
《资治通鉴 唐纪》卷
《资治通鉴 唐纪》卷
《资治通鉴 唐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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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汉族不同，唐玄宗强调对归降的少数民族

在政治上给予关怀。他曾在《安置降蕃诏》中说“：今诸蕃归降，

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风俗未通，语

言不达，至于蓄养，实务绥怀，宜令所在军州牧将等，倍加存恤，

申其冤，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细必令无

忧”。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唐朝对降伏部落“置州府以安之，以名

爵玉帛以恩之”“，以威惠羁縻之” 。这样，较为实际地解决了

民族问题。第二，唐廷信任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皇帝亲自接见

宴请“入朝”长安的首领，并赐财帛，封以官爵。在政治上，摒弃

“夷狄不可假以大权”的民族偏见， 吸收各族上层参政。对自

愿内徙的首领授以高官厚禄，给他们和汉族官员以同等待遇。

史载平定东突厥政权后，对前来降附的部落首领“皆拜将军、中

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于朝士相半” 。各族首领

除任羁縻府州官员外，不少人入则宿卫，出则为帅。如突厥贵族

阿史那社尔在外征行，曾两次任主帅。阿史那献任北庭大都护，

成为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之一。阿史那忠被擢为右骁卫大将

军“，宿卫四十八年” 。唐朝皇帝不仅重用他们，还把宗室女嫁

给他们。如阿史那社尔娶衡阳长公主，阿史那忠娶定襄县主。

这些措施减少了民族矛盾，争取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合作。这就

使唐初朝廷人员的构成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也调动了各族归

唐的热情，从而为唐朝在民族地区建立行政机构扫除了障碍。

二是羁縻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羁縻措施

的推广只能以少数民族的臣属为前提。汉初，河西地区为匈奴

（旧唐书 回纥传》卷
外臣部《册府元龟 》卷
唐纪《资治通鉴 》卷

阿史那忠传》卷《新唐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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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据，今青海由氏羌居住。西域地区有 多个国家，地小人稀，

力量微弱。雄踞北方的匈奴是与汉朝对峙的大国。当时，匈奴

冒顿单于有控弦之士 万。汉朝因内部统治还不巩固，社会经

济尚未恢复，对匈奴只有采取妥协的“和亲”政策。“休养生息”

与“和亲”政策，给汉初社会经济带来发展和繁荣。汉武帝时，汉

朝具有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开展反击匈奴的战争。在军

事打击下，匈奴、羌等族的许多部落纷纷归附。

太初元年（公元前 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师征大宛。

汉朝“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于太初四年（公

元前 年）逼降大宛。此后，西域诸国“皆使其子弟从（李广

利）入贡，见天子，因为质焉。” 经过汉朝与匈奴的多次战争，

匈奴受到沉重打击。神爵二年（公元前 年），匈奴统治阶级发

生内乱，匈奴日逐王归降汉朝，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大大削弱。日

逐王的领地约在今蒙古国西南，即杭爱山脉南部，与巴里坤、哈

密和山北六国相接并具体负责统治西域地区，匈奴统治西域的

僮仆都尉由日逐王统领。日逐王降汉，使匈奴在西域的统治机

构瓦解。同年，汉王朝命“护鄯善以西校尉”郑吉为“都护西域骑

，都尉” 监护、管理南北两道，简称都护。西汉末年，中原王朝

丧失了对西域的统治。东汉永元六年（公元 年），班超率龟

兹、鄯善等国军队，破焉耆，降危须“，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

。东汉政府恢复了在属焉” 西域的政治统治。

唐初，突厥贵族利用中原战乱的机会，扩张势力。据《旧唐

上记载书 突厥传》卷 “：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

陈汤①《汉书 传》卷
《汉书 李广利传》卷
《汉 宣帝纪》卷书

④《后汉书 班超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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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突厥贵族不断南下掠夺。武德九

年（公元 年），唐太宗即位。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内部统

治，另一方面为打垮东突厥进行军事准备，并对突厥上层以及被

突厥役属的其他民族实行分化瓦解，为军事进攻创造条件。贞

观三年（公 年），唐朝乘突厥上层不和及“兵革岁动”、天灾元

之际，派遣并州都督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

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都督薛

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众十余万，由李世绩总指挥，分道出

击突厥。次年春，俘可汗颉利，诸部大酋皆率众归降，突厥平定。

同时北方和西域诸族首领纷纷归附唐朝。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

关于安置内附各族的主张，将降服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得为

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 。唐朝利用被降服的少数民

族守卫西北边疆。显庆年间，唐朝讨平了为害西域的西突厥首

领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十姓及被役属的昭武九姓皆内附，普建府

州“，西尽波斯” 。

三是与汉唐时代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繁荣，政治、军事力量

强大分不开。两汉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社会经济由凋敝走向

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时，西汉已进入经济实力雄厚和政治稳定

廪庾尽满，而府库余的全盛时期，出现了“都鄙 财。京师之钱累

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

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 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开发

经河西、西域通中亚及欧洲的商路，即“亚欧丝道”便提到了日程

突《旧唐书 厥传 上。》卷
《旧唐 突厥传》卷书 上。

下。突厥传》卷③《新唐书
食货志》卷④《汉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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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有利于西北各族和当时先进的汉朝建立经济、文化联系。

因此，汉廷对于西北的部署和击灭匈奴的方针，不仅适合汉朝统

治者的要求，同时也符合西北和内地人民的共同利益与要求。

在汉朝武力的打击与西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匈奴被击败了，汉

廷开创了属国制和都护制。

汉初的匈奴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主政权。由于政治上

的统一，使以单于为首的匈奴贵族更具有掠夺性。他们不仅掠

夺人口作为奴隶，而且掠夺牛、马、谷、帛等财产。如匈奴在西域

不仅“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而且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极为严

大宛传》载“，匈奴使持密。据《史记 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

不敢苦留”。汉朝在西域设官驻军，基本上采取自给的政策。但

在使节往返、汉军到西域作战的时候，西域诸国提供一定的粮

秣。汉朝要求西域诸国做到的是脱离匈奴，隶属于己，并不干涉

它们自己的独立。班固在《汉书 西域传》中说，西域诸国“与汉

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

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这段话，代表统治集

团内部一部分人的意见，反映出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基本政策不

在得其土地，役其人户，而是要求西域诸国隶属于汉朝。于是西

域“诸国不堪其（指匈奴）苦。故诸国君民咸愿为汉之属国，而远

离匈奴之支配” 。

在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

王朝。在其前期，中原地区统一安定，社会经济空前发展，有利

于中原与西北民族地区传统的经济、文化交往。同时，强大的政

治、军事力量增强了周边各族对中原的向心力“，九州殷盛，四夷

① 西域传序 上。》卷《汉书
②曾问吾：《中国经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第营西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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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服” ，各族“归命天子” 。

唐初，突厥贵族对被役属民族“裒责其财” ，吐蕃贵族对弱

小民族“尽取其赀畜” ，而唐朝对自塞外迁入内地的各少数民

族给予免除赋役十年的优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少数民族主

动归附。如贞观四年（公元 年），伊吾城主摆脱西突厥的控

制，归附唐朝。唐朝设西伊州（贞观六年改为伊州），下设伊吾、

柔远、纳职三县。

总之，西北各族把建立对中原王朝隶属关系一事，看作社会

繁荣、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和条件。这也是汉唐王朝能在民族

地区建立有效统治的重要原因。

四是西北地区民族复杂，适合于羁縻统治。汉代西北地区

民族复杂，以河西地区为例。河西地区有匈奴、汉人、月氏、卢水

胡、羌、丁令和鲜卑人。河西地区是月氏故地，匈奴浑邪王居地。

月氏西迁后，仍有一部分人留在河西。浑邪王降汉后，大部分迁

至缘边五郡，有一部分并未迁出，汉王朝以其众置武威郡。河西

设郡后，汉朝统治者多次向这里移民，并派出大批屯田和戍守吏

邓训传》卷 载“：元和三年卒。《后汉书 年）卢水胡（公元

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至武威，拜张掖太守。”可知卢水胡在张掖

地 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区。《三国志 魏 西戎传》书

载，河西地区“其种非一，有大胡，有大令，或颇有羌杂处”。当时

西北民族差异很大，不少地区过着“随畜迁徙、毋君长”的原始生

活，这和内地发达的地主经济相比是不平衡的。尤其是西域地

国，西汉末年， 国。汉代西域不区，汉武帝时计有 分裂为

① 李大亮传》卷《旧唐书
太宗纪②（旧唐书 》卷
回鹘传》卷 下③《新唐书 。
吐蕃《新唐书 传 上。》卷

⑤《新唐 地理志》卷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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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林立，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而且是多民族和各种经济形

态并存的地区。有的国家以畜牧业为主，有的国家以农业田耕

为主，有的国家以畜牧业为主但亦知田耕。在这些地区，如果派

遣大批官吏进行统治，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连俸食也无法解决。

于是汉廷设置两种统治体系，既有中央派遣的都护等官员，又有

原来的土酋。这种措施适应民族地区的情况，也满足了土酋继

续统治的欲望。

唐代少数民族大量内附，集中于西北边境地区。据《旧唐

书 太宗纪》卷 载，贞观三年户部奏言：汉人自塞外来归及各族

内附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贞观六年（公元 年），党项前后内

附者 万人。唐初西北边疆比汉代复杂，各少数民族都相当强

大。当东突厥降服后，西突厥仍很强大，况且还有薛延陀雄踞漠

北。如何处置这些内附的少数民族，这关系到唐朝的安危。唐

太宗设置羁縻府州，安置少数民族，从而大大提高了唐朝在各族

中的威望。羁縻府州从此成为唐朝统治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

政制度。

第二节　　汉唐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的管理机构

西北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经济形态不同，汉唐时代在

机构设置方面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形式。从机构方面看，汉代

实行属国制和都护制，唐代实行羁縻府州制。汉唐时代在民族

地区建立的行政机构名称不同，但是建立羁縻政权，进行军事统

治则是共同的。

汉代在西北边区设置了一些郡县，又称初郡、边郡。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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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 。关于属国定义，颜师古说“：凡言

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 。属国“置都尉、

候、千人、属官九译令 。军队称属国骑。都尉是两千石官员，”

有权征调属国骑，其作用主要在军事，民政由各族首领管理。

西汉设属国，始于元狩 年）。在此之前，骠三年（公元前

骑将军霍去病率领骑兵数万人两次从陇西出兵，沉重打击了匈

奴势力。匈奴浑邪王率领 万余人归汉。次年，“乃分徙降者

（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汉王朝

将他们安置在沿边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

叫“五属国”。以后又设张掖属国，安置匈奴人。该属国的一位

说明这个属国所安置的少数千长为义渠王， 民族可能还有匈

奴以外的其他民族。至宣帝时，设置金城属国安置羌人。此外，

还有安定属国、天水属国等。属国范围较大，有的统领几个县。

某些地区，在县一级机构里设置都尉统领较小的少数民族部落。

如敦煌郡广至县设宜禾都尉，龙勒县有阳关都尉和玉门关都尉，

酒泉郡会水县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

属国与郡县的区别，在于郡县是由郡守、县令、乡、亭、里首

按地域实行统治，而属国则由属国都尉、丞、左骑、千人官、候官

等 丞，边郡亦设候官，唯千组成政权体系。在郡县系统中也有

人、百长等官，只设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而且左骑、千人官、

百长往往是少数民族的部落王。都尉下的官员不是划地而设，

而是因部落设置。属国没有劝农、水利等官员，这是因为西北少

数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由部落首领管理。属国享受不承

① 百官志》卷《后汉书
② 武帝纪》卷《汉书
③《汉书 百官公卿表》卷

骠骑列传④《史记 》卷
匈奴传⑤《汉书 》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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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赋税的特权，这种特权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可

见边郡设属国这种双轨措施是符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属

国制为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开了先例。

汉代羌人，除分别由边郡属国管辖之外，还设有统领所有羌

人的机构 护羌校尉，其属官有长史、司马等。它始于元鼎五

年（公元前 年），治金城郡或陇西郡。其秩为“比二千石”，略

逊于郡太守二千石。这是由于西汉以来，羌人迁徙频繁，分布在

陇西、金城、河西诸郡。所以郡太守以下的属国都尉已经不能担

此重任，需要更高一级的官员。护羌校尉的职责“皆持节领护，

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

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 西汉时期护羌校尉管辖的

范围，主要是河湟地区，最西到达青海湖。东汉时期护羌校尉的

活动范围，几乎遍及西北诸边郡。护羌校尉是管理羌人事务的

总机构，不分郡界、县界，只要羌人发生事变它都要管。金城郡

西部都尉虽然也是管理羌人的机构，但它只限于本郡范围内。

汉代的西域，从地理上讲，一般认为“在匈奴之西，乌孙之

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

。玉门、阳关在今甘肃省境以葱岭” 内，葱岭今名帕米尔。这

一地理概念指今新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西包括帕米尔，东

接甘肃省地区。从政治上讲，汉代西域都护管辖的范围除以上

地区外，还包括天山以北的今新疆地区和伊犁河流域。神爵二

年，西汉王朝设都护，至王莽执政时撤销，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

。东汉西域都护（有时年“）置都护、戊己校尉” 称西域长史）

的辖境大致仍西汉之旧，但延光年间以后，乌孙地、葱岭以西不

①（后 西羌传》卷汉书
西域传《汉书 》卷

③《后汉书 西域传》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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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都护管辖。

都护是汉廷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驻地乌垒城（今轮台

县东部），其俸禄为二千石。都护与内地郡守不同的是加军衔主

兵，这与属国都尉相似。西域都护府虽称“府”，但与郡并无本质

差别，实际上是汉代西部边疆的一个较大的边疆郡。都护是有

一定任期的官员，一般三年一更。据 段会宗》卷 载：《汉书

“西域敬其威信，三岁更尽还”。由于西域远离内地，加上边地艰

苦，不能与内地相比，虽有三年一更的规定，但未必都以三年为

限。

都护之下，有两条组织系统。一是都护和校尉下的军事和

屯田系统，领导生产，负责地方安全，调解诸国之间的关系。二

是都护直接管辖下 国。的

都护下属官员“， 丞一人，司马、候、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

千人各二人” 。副校尉为都护副职，由朝廷任命，不是都护属

官，其职权可与都护相比；丞为掌文书官，秩比六百石；司马主

兵，其地位等于军中司马，秩为比千石；候，又称军候，秩比六百

石；千人也是主兵官，其秩不详。除副校尉外，都是都护属官，由

都护任命。都护府组织与属国都尉相似，属国都尉所缺者仅司

马一职。

都护属官还有戊己校尉，主管西域屯田事务，协助都护维护

地方治安。为了久驻固守，汉军在西域屯田。为适应屯田的发

展，汉政府在车师前王庭设戊己校尉，专管车师的屯田士卒和屯

百官公卿表》田事务。《汉书 上载戊己校尉“有丞、司马各卷

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这些屯田官，由西域都护（或西域

长史）总领。屯田士卒普遍携带家属，为汉朝西部边境的巩固和

①《 汉书 百官 上。公卿表》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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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

西域都护府是管辖西域各国的地方政权。实质上都护是一

种军事长官，掌管属国的军事与外交，调解诸国之间的矛盾。民

政由当地侯王管理。其行政组织大体上以原来部族的区域作为

行政区划，仍然保留了“国”的称谓。各国官吏需经中央批准和

任命，才能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职权。汉廷采用两种

办法任命少数民族官吏。一是册封。如建武五年（公元 年），

封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二是赐印

绶。西域“诸国官皆用其国人为之，而佩 。今新疆沙汉印绶”

，就雅县于什格提汉代遗址发现的“汉归义羌长印” 是汉廷颁

给西域羌人首领的印章。西域诸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

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

三百七十六人。” 说明他们是汉朝的地方官员。西汉实行的

这种羁縻统治，奠定了西域成为中国疆土的基础。

总之，两汉朝廷在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边郡，附设

属国、护羌校尉，管理民族事务；在远离内地的西域，设都护，统

辖西域诸国。在归附汉朝、修职贡、奉正朔的前提下，给予少数

民族首领较大的自治权，保留原来的官职名号和部落组织。这

对于加强内附少数民族的统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有积

极作用的。

唐朝在西北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由边州

都督府或都护府管理。这种组织系统和隶属关系表明，西北民

族地区是唐朝版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域传》《后汉书 卷
西域传补注》（汉书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页 。年，第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
西域传》 下。《汉书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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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等 。都护府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

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官职有大都护 人，从二品；副大都护

人，从三品；副都护 人，正四品 人，正五。直属官员有长史

品上；司马 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掌文书）、功曹参军事

（掌组织）、仓曹参军事（掌仓积）、户曹参军事（掌财政）、兵曹参

军事（掌军事）、法曹参军事（掌司法）各 人，正七品。西北主要

有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两大都护是朝廷高品命官，仅次于三

公，与尚书左右仆射同列。

羁縻府州大都“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以少数民族部落区域

为州县范围，并直接由部落首领充当都督和刺史。羁縻府州内

部实际上另有自己的一套行政机构。以突厥为例。据汉文史料

记载，突厥汗国的君主称可汗，其妻称可敦。可汗的子弟称特

勤，典兵者称“设”或“察”“、杀”。汗国“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

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

于，凡二十八等，皆世袭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 唐太

宗曾赐西突厥十姓部落十箭，每部一箭。十姓部落又分左右厢，

其中左厢五姓称五咄陆，每部各置一大啜领之，右厢五姓号五弩

失毕，每部各 啜与俟斤是突厥某部统领官置一大俟斤领之。

①《旧唐书 地理志》卷
②（通典 职官 都督》卷
③（通典 职官 都护》卷
④《通典 职官 流内》卷
⑤《新唐书 突厥传》卷

《唐会要 北突厥》卷

边州都督府置于“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以统军戎” 。

管 州以上为上都督府，不满 州称都督府。其职责是“掌所

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事。 都护府则置

于边远民族地区，主管少数民族事务，包括“慰抚、征讨、斥堠、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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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号。吐屯是突厥派驻被征服地区的监领官。颉利发有时授

予被征服王国的君主。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对西域诸国王悉

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统之，督其征赋” 。

西北羁縻府州隶属于关内道和陇右道。关内道有夏州、灵

州、庆州、延州都督府和雍州等 州。其地“东距河，西抵陇坂，

南据终南，北边沙漠” ，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北部，甘肃陇东及

内蒙古河套等地。陇右道有凉州、洮州都督府和 州。秦州等

其地“东接秦川，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沙漠” 。相当

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以东和新疆东部。据《新唐

地理 羁縻州》卷志 下载“，突厥、回纥、党项书 、吐谷浑隶关

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

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

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

唐朝对于西域的统治，承袭了两汉以来的都护制度。都护

府是中央与羁縻府州之间的纽带，它代表中央行使对羁縻府州

的管理权，负责管理边防和民族事务。

年），唐朝平定高昌后，设贞观十四年（公元 置安西大都

护府，治西州，为西域地区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机关。都护府辖区

按照内地行政区划分为府、州、县。如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唐高

宗令濛池、昆陵两都护会同光禄卿卢承庆对突厥各部“准其部落

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刺 。显庆四年（公元史以下官”

年），又下令“西蕃部落所置州府，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

为了管理天山以北的西突厥故地，唐朝于显庆年间设金山都护

突 下。厥传》卷《旧唐书
《读史 历代州域形势》卷方舆纪要

历代州域《读史方舆纪要 形势》卷
突厥传》旧唐书 卷 下。
安西都护（唐会要 府条》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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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庭州。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金山以西，两河流域以

东的广大地区，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武则天于长安二年（公元

年）设北庭都护府，取代金山都护府，仍治庭州，管理西突厥

故地，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担任过两大都护府的官员，

既有汉族，又有当地少数民族。

唐朝设置羁縻府州，是将统治内地的经验推广到民族地区，

仿照内地行政机构，在民族地区按部置府、州、县，官员配备则有

都督、刺史、县令等。从机构方面看，普通州的都督、刺史由中央

铨选官员充当，而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任命各族原有酋长担

任，并皆得世袭。普通州的组织机构，官员配备按府州等第是划

一的，而西北羁縻府州的机构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承认其原有

酋长的政治地位和直接统治本族的权力。如显庆二年，唐设昆

陵、濛池两个都护府“，乃册立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

昆陵都护，分押贺鲁下五咄陆部落”。弥射的弟弟阿史那步真

池都护，仍分押五弩“授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 失毕部

落”。西突厥十姓部落保持了原来的政治制度。这种依靠原

有统治机构进行统治的办法，避免了因传统制度的骤变而可能

出现的动乱，同时稳定了边疆形势，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汉唐时代在民族地区相继建立统治机构后，西北少数民族

虽然还保留着原有的政治制度，却同以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各少

数民族成为郡县或羁縻府州管辖下的行政单位。

第三节　　汉唐王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管辖

汉唐时代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管辖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

下。①（旧唐书 突厥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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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方面。

政治方面，从西汉开始，汉廷对边郡属国的少数民族首领和

西域诸国的国王和臣属颁给印绶，表面上示以荣宠，实际上明确

表示君臣关系。汉代设立大鸿胪，其属官有行人（后改大行）、译

官、别火三令丞，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朝贡和封号。 为巩固对

羌人的统治，保卫汉朝的西部边疆，赵充国提出了罢兵屯田和分

化瓦解的正确主张。于是先零羌等相继归降“，羌若零、离留、且

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

。汉廷封若零、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 弟泽为

王，离留、且种、阳雕为侯，儿库、良儿、靡忘为君。西域都护是汉

朝在西域的政治代表，直接行使对西域酋长的任命、册封等权

利。汉元帝时韩宣任西域都护“，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

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 。对于西域诸国王，汉朝

统治者铲除异己，使诸国王归附汉朝。如冯奉世击莎车，杀其

王，改立其他兄弟子为莎车王。东汉王朝对于当地酋长，还加授

一些官衔爵名。如光武帝赐莎车王贤以汉大将军印绶。桓帝

时，曾收回朝廷所赐车师后部王卑君印绶，改立阿罗多为王。可

见，西北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并非自立自任，而要经过朝廷或西域

都护的正式册封。此外，为了巩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汉廷规

定，西域诸国必须遣子入侍。这一方面表示诸国诚心归附，另方

面对于汉朝来说，纳质可以巩固双方的关系。西域诸国遣子入

鄯善国条》载“：侍，自楼兰开始。《汉书 西域传 楼兰既降服贡

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都护

府建立后，西域诸国与汉朝的关系逐渐确定，遣子入侍作为归降

百官公卿表《汉书 》卷
赵充国传》《汉书 卷
西③（汉书 域传》卷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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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之一。甘露元年（公元前 年）呼韩邪归汉，“呼韩邪

⋯⋯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

。东汉时期西北各少数民受入侍” 族遣子入侍的活动比西汉

更频繁。汉安帝时，洛阳专门建造质馆。质子入侍，有时留居中

原很久，深受汉文化熏陶，逐渐产生内向之心。当他们返回故

土、执掌大权之后，在坚决抵抗匈奴，帮助汉王朝推行各种政令、

发展生产、传播汉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汉代，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朝贡尚无定制。《汉书 乌孙

传》载“：哀帝元寿 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二年（公元前

朝，汉以为荣”。同时汉王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赂

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元康元年（公元前

年），汉宣帝一次就赏赐给入朝的龟兹王绛宾夫妇的随从人员

“绮绣杂缯珍奇凡数千万”。西北少数民族入朝，汉王朝进行赏

赐，目的在于怀柔诸族，使之不背叛汉朝。

唐王朝尊重各族的风俗习惯，如于阗、龟兹等地保留国王称

号，突厥、回纥首领仍称可汗、俟斤等等。贞观四年，西域、北部

边疆各族君长纷纷诣阙，请尊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大首领

天可汗。太宗接受了这一请求“，乃下制，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

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

从此，正式确立了对西北边疆各族嗣焉。” 首领嗣位的册封制

度。通过册封方式确立“君臣之位”，从而构成少数民族政权对

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西北少数民族首领不能擅自立王侯，更

不能自封为都督、刺史。其官职和爵位名号由唐廷封赐册立，并

派使臣前往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如西突厥部众拥立泥熟为可

《 匈奴传》卷汉 下。书
西域传》《汉书 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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